壹、前言

我國雖為單一國家，但憲法本文對於國政垂直權力之制度設計，一般學者大多認為其是傾向於聯邦國家。職是之故，本會為深入瞭解聯邦國家對於首都都市之地位如何保障、地方自治之法制度設計為何以及各該政府之法制部門如何設計與運作，乃選定與我國一樣同為大陸法系之德國作為參訪國。
統一後之德國，是由巴登.威爾騰堡、巴伐利亞、柏林、布蘭登堡、不來梅、漢堡、黑森、梅克倫堡‧前波美恩、下薩克森、北萊茵‧西法倫、萊茵‧波法爾茲、薩爾、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爾特、史列斯威希‧霍爾史坦、圖靈根等十六個邦（Land）組成之聯邦國家。其中柏林、不來梅、漢堡三者是與邦同格地位之城市邦（Stadtstaat）。而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下，各邦與聯邦都是國家，各邦各具有各自的邦憲法，都具有國權（團體權Verbandsgewalt、統治權Herrschergewalt、法的權力Rechsgewalt、統一性的權力Einheitsgewalt、概括性的權力umfassende Gewalt、始源性的權力originare Gewalt），但僅聯邦具有主權。簡言之，即聯邦與邦之間是一種「集體國」（Gesamtstaat）與「分子國」（Gliedstaaten）的關係，並非地方自治關係。所以在德國法上所討論的地方自治制度，並非聯邦與各邦之間，而是邦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間的關係。

因此，本會乃決定以德國首都—柏林、巴伐利亞邦之首都—慕尼黑以及屬黑森邦之地方自治團體—法蘭克福市等三大都市之法制部門，作為此次觀摩考察之對象。

本次觀摩考察之重點，係針對各該政府法制部門之編制與職掌及其功能角色為何，以及有關法規範之研議與制定程序、契約範例之研擬等之作業程序上各該法制部門在各該政府係如何為參與等。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冀藉本次參訪對於本會的運作與功能有所啟示，以資深廣視野改造思考模式，俾以提升本府整體行政效率與效能，有利本市共同願景之建立與市民福祉之創造。
貳、行程大事記

一、柏林

本會由陳主任委員清秀帶領本會同仁許璧雍組長、郭惠雯編審及顧問李建良博士，於臺北時間七月十四日啟程前往德國。於德國時間七月十五日上午抵達柏林機場。我國駐德國臺北代表處陳祕書尚友及黃文王先生至機場接待，並送本會考察人員至旅館卸下行囊後，隨即由黃先生導覽介紹東西柏林市區道路及重大建築物概況，以利翌日之拜會活動。
柏林全境有三分之一的綠地，森林公園多。交通若以布蘭登堡門為中心，大致可畫成一個十字型路線，南北向以柏林圍牆遺蹟為主線，東西向以著名的大道為主幹，則往右即為菩提樹大道；向左則為六月十七日大道、選帝侯大道、歐洲中心、動物園等。水路之柏林運河，現主要之功能為旅遊觀光，以兩側之古蹟作為遊艇觀光之據點。

菩提樹大道過去為東柏林之重心，兩側有鴻博大學（Humboldt Universität）、柏林大教堂等重量級古蹟 。途中，隨處可見重建工程，且施工中之建築物周圍均架設有紅色鋼管，據黃先生之解釋，係為防止地下水溢流路面，造成污染而作之防護設施。此或可供本市制定建築管理規範之參考。

七月十六日上午，由陳祕書尚友及黃文王先生陪同拜會柏林市司法行政部（Senatsverwaltung für Justiz Berlin）。該部由公法組Dr. Herr Gickz法官及國際私法組Frau Zillmann組長負責接待與談。但由於歷經東西德分裂之歷史悲劇與統一後之百廢待舉，所以無論在人事費或行政業務費上多儘量撙節開支，不僅有關市政之宣導書面付之闕如，甚且有關此次參訪之書面資料，本會考察人員要求提供影本，該部亦不便提供。似乎該部人員使用影印機亦有其一定之控管流程，更遑論其他了。

中午，訪談結束後，驅車拜會我駐德國臺北代表處胡為真代表並共進午餐。胡代表於宴席間除與我們分享其在德心得外，更告訴我們一則德國政府如何行使警察權以保衛人民財產權的故事，供我們借鏡。

下午，我們參觀了貝加蒙博物館。該館建於一九三0年，主要分為三大廳展出不同主題，包括希臘羅馬文化藝術、雅典娜神廟門柱、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巴比倫、亞述等古文明。其中最引起我們注意的當然是巴比倫王漢摩拉比所制定的漢摩拉比法典。這塊石柱高2.25公尺，上面刻有象徵正義的太陽神傳授漢摩拉比治國之道，下面則是用楔形文字刻寫的法典全文。其中一條文係規定：替他人建造房屋，若房屋毀壞或倒塌，應為賠償。此應為企業責任－原因者責任原則之濫觴！

又該館於各展覽廳雖陳放有展覽文物之簡介資料，供人索取，但其亦標示每份資料之價格，並於出口處設置投幣箱，索取者於出館後再自行付費。該館此種杜絕浪費資源，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以及尊重人性尊嚴所採取的具體措施，頗值得我們反省與效法。之後，由黃先生陪同我們赴書店選購有關書籍，以補上午之缺憾。

七月十七日，我們先至柏林市政廳，希望能找到Dr. Herr Gickz法官所提及之公報及市政資料。市政廳位於亞歷山大廣場附近，其原為教堂，建於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九年，中間的塔狀建築高約九十七公尺，是仿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進入大廳，迎面為約二層樓高的樓梯，樓梯兩側迴廊陳列過往柏林之外賓所餽贈之禮物。較之以本市市政大樓之熙熙攘攘，柏林市政廳顯得無聲與冷清。

之後，我們到柏林內政部查閱有關法制作業規範之公報。該部門禁森嚴，經過幾番交涉，雖同意我們進入查閱，然並無司法行政部所言之公報，於是乃轉往供公務員使用之柏林市政資料圖書館。該圖書館館藏所有市政有關之官方資料，館舍之大，藏書之豐，令本會考察人員羨慕不已，深深瞭解到德國公務員高素質與高效能之所以然。

在柏林我們看到重新成為德國首都的柏林，正以旺盛的企圖心，積極投入重建工程，以現代化的建設攫取世人注目的眼光，帶動高科技發展；藉歷史的遺蹟，傳達柏林的風土文化與傳統智慧。而柏林三分之一的森林綠地，更是其營造兼融現代與傳統之充分必要的元素。

二、慕尼黑

七月十八日下午，搭乘德航班機離開柏林前往慕尼黑，離開前由機上俯視，市郊的農牧用地，皆保留大面積原始森林，不做開發，對都市空氣之淨化頗有助益。抵達慕尼黑後，我國駐慕尼黑辦事處劉處長俊滿、陳組長昌霖親至機場迎接，並送本會考察人員至住宿旅館休息。

七月十九日上午，由陳昌霖組長陪同，正式拜會慕尼黑市政府法制部門，慕尼黑市政府本身即為新哥德式古蹟建築，始建於西元1867年，因位於觀光客匯集的瑪莉亞廣場（Marienplatz）行人徒步區，其塔樓上有著名的壁鐘表演，徒步範圍內即幕尼黑地標聖母教堂、及諸多古蹟、博物館、歌劇廳、商店街等，因此一年四季，從早到晚，人潮川流不息。本會考察人員訪會結束，適遇廣場上街頭藝人表演，對於慕尼黑市傳統藝術人文元素，與現代化工商、行政融合無間，造就市民高品質的生活空間，以及可觀的商業收入，均感欽服不已。

慕尼黑市法制部門由其主管Dr. E. Glaser法官接待我訪團，詳細訪談內容另文後述。訪談結束後，Glaser法官引導我團一一參觀內閣會議室、首長會議室等，其市府建築雕工之精緻、歷史之悠遠、規模之宏偉、格調之一貫，均使人有恍如置身十九世紀之錯覺。參觀結束後，代表處設宴款待Glaser法官及我訪團，並有張文郁教授、彭美英博士陪同，席間深入交換法制心得。午後赴書局選購法律書籍，並參觀英國花園、皇宮花園等地。

七月二十日適逢星期假日，乃參加當地旅行團，前往慕尼黑南方阿爾卑斯山區，參觀巴伐利亞國王路易二世所建造的林德霍夫堡及新天鵝堡；新天鵝堡童話而夢幻，向來穩坐德國觀光業第一把交椅，惟美好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遺產，並未因觀光發展而受破壞，我團人員在參觀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德國政府與人民，在管理及保護觀光資源上的共識及努力。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隨張文郁教授帶領，延伊薩河畔參觀德意志博物館、奧林匹亞公園等市政建設；德意志博物館為全球最大科技博物館，館藏設備寓教於樂，因適逢暑假期間，有許多學生在其間參觀，無怪乎德國之為科技工業大國。

三、法蘭克福

七月二十一日午後，搭乘高速火車前往法蘭克福，晚間抵達後，我國駐德代表處法蘭克福簽證組周組長弘毅、婦女會陳前會長如玥，及代表處袁小姐親至車站迎接，並送往旅館休息。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由周弘毅組長、陳如玥小姐、Angela Baumann（包桂華）小姐及基森大學社會保險法學博士班許淑霞小姐陪同，正式拜會法蘭克福市政府。該市於我團行前已就訪談重點提供書面資料，正式會面時由法制部門主管Dr. Schoneborn率同Dr. Kurz、Dr. Bartholomae 及Herr Schulz等各部門主管與我團人員進行會談，渠等之熱情、幽默，及對本身負責事務之嫻熟、自信，均使我團人員留下深刻印象，詳細訪談內容另文後述。當日訪談結束後，周弘毅組長設宴款待我團及德方會談人員，並進一步交換法制經驗。餐後由許淑霞小姐陪同，至書店及相關機關查詢法制資料、選購法律書籍，並參觀法蘭克福市政建設。

七月二十三日，由陳如玥小姐陪同我團人員前往海德堡，參觀城堡、醫藥博物館、海德堡大學法學院及書局等地，當地風光如畫，學術氣息濃厚，也是我國習法人士留學、參訪之聖地，現任司法院翁院長即畢業於此。德國國力強盛、法治發達，人人守法崇法、互相尊重，當與其有深厚的法治教育作為基礎，有莫大相關。

當日回程，順訪美因茲（Mainz），在萊茵河畔用餐、漫步，陳小姐告以萊茵河畔諸城，在降雨超量之年份，皆受水患所苦，惟當地政府不以堤防圍堵為事，除疏導水患外，仍盡力開發河川航運、觀光價值，因此民眾仍可享有河畔清風垂柳、林蔭漫步、搖舟釣魚之樂，著實令人欽羨。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整理行裝，滿載此行參訪收穫，由代表處人員接送赴法蘭克福國際機場，搭乘下午國泰航空班機，並於七月二十五日上午經香港返抵台北，結束為期十二天之考察行程。

四、心得

德國是一個有歷史文化的國家，各地方政府對於文化古蹟之保存及維護不遺餘力，到處可見歷史悠久之古蹟，包括城堡、教堂及雕像等。其人民注重生活享受，生活較為悠閒、不緊張。德國人民深具文化素養，不僅歌劇、音樂會等藝文活動相當普及，融為人民生活一部份，在觀光地區之公共場所，也常見街頭藝人表演（須向地方政府申請許可繳納費用）。

參、考察報告內容

一、 德國國家型態及其組織架構

德國聯邦基本法（憲法）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西方佔領區各邦之議會通過後，由議會選出之議會委員會公布施行，並自一九九○年十月三日起，對整個統一後的德國生效。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德國為一共和國、民主國、法治國、聯邦制國家及社會福利國家，德國國家制度之五大基本原則得以確立，凡基本法之修正案影響此五大基本原則，為基本法所不許（第七十九條第三項）。

共和國之原則，首先表現在德國的全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此一名稱上，其實質之意義，乃指國家元首係由選舉產生，並有一定的任期，君主政體或獨裁專制為基本法所排除。

民主國之原則，係源於「主權在民」之理念，國家一切權力均須經由人民的同意和承認，並透過選舉制度，由行政、立法、司法等機關直接行使。因此「普通、直接、自由、平等及秘密」選舉法之原則，乃民主國之特徵，人民經由此選舉制度，選出直接議員，代表全體人民，不受命令指令之拘束，只服從其良心。

社會福利國家之原則，乃對傳統法制國家思想的一項補充，賦予國家保護社會上弱勢者之義務，即人民得請求國家維持其最低生存標準之權利，以謀求社會公正。

法治國家原則基本上有數項特徵，首先是透過權力分立的制度，以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相互監督制衡之制度設計為手段，確保人民之權利，免受公權力之侵害。又立法權應受憲法之限制，行政權及司法權之行使，則應受法律之限制（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此為法治國家中憲法之絕對優位性及依法行政原則。其餘如法安定性原則、比例原則及開放法律救濟途徑等，亦屬之。

聯邦制國家則指除德意志聯邦外，其組成聯邦的十六個邦亦皆為國家，在各邦的領域裏享有主權，得以制定各邦憲法，並在邦內行使行政、立法、司法等國家權力。
聯邦與邦有關立法權限之分配，依事項可區分為：

（一）、聯邦專屬立法：例如外交、國防、貨幣、錢幣及鑄幣、航空交通和一部分稅收法（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

（二）、聯邦與邦競合立法：例如民法、刑法、經濟法、原子能法、土地法、外國人法、環境保護等領域的法律規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四條）。

（三）、聯邦框架立法：例如公務員、新聞、電影、大學制度、土地分配、地域計劃、住民登記、身分證明等制度（基本法第七十五條）。

（四）、邦立法：上述以外，基本法未賦予聯邦立法權之事項，各邦有立法之權（基本法第七十條第一項）。

聯邦與邦行政權限之分配，如基本法無特別規定或無特別限制時，國家權力之行使與國家任務之履行，均屬邦之權限(基本法第三十條)。如由聯邦直接行政，或由聯邦直接監督之公法團體或機構執行法律，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聯邦政府應發布一般性行政規則，規定機關之設立（基本法第八十六條）。

又為尊重各邦政府在其領土內之獨立性，聯邦在制定法律上亦受相當之限制，其一般性之立法審查包括了立法計劃之必要性、有效性及明確性等詳盡審查項目，具體之審查項目如下頁所述（各邦因其歷史、政治、文化背景之不同，仍有其個別之不同立法審查項目）：

德國1984.12.11聯邦立法計畫
之必要性、有效性及明確性之審查表(
（1） 有無立法管理的必要？

1. 要達成的政策目標是什麼？
2. 要求訂定新的規定的背景緣由為何？有哪些立法理由可說明？

3. 在本件情形，目前的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為何？

4. 那些法令規範不足之處已被確認？

5. 那些發展，例如在經濟、科學、科技、及司法方面的發展，與本件問題有特殊的關連性？

6. 本件法規牽涉的關係人數量以及等待解決的實際案例數量有多少？

7. 如未進行立法，將會發生什麼後果？（例如預測問題可能變的更嚴重；…..或維持不變；…….；或因時間經過或社會力的自我調整，而未經政府介入，問題自動解決了；有何後果？）

（二）有其他的方法可選擇嗎？
1.已有什麼問題分析的結果：產生問題的原因為何？可能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2.採取何種一般適當的行為手段，可完全或適當達到預定的目標？（例如：採取各項有效適用及執行現有規定的措施；公開作業；協商獎勵計畫；獎勵及支持關係人可期待的自行改善；經由法院的釋義）

3.那些行為手段，尤其是考量下列觀點，是屬於最為有利的行為模式？

—對市民及經濟的支出及負擔

—效果（達成目的之確實性、程度及蓋然性）

—對於現行規範狀態及既定計畫的影響
—公共預算之花費及支出

—副作用及後續影響

—相對人及執行機關的理解及接受適應性

4.採取什麼措施，可避免新的規定？

（三）一定要由聯邦來處理嗎？

1.系爭行為目標，是否全部或部分，可以由各邦、鄉鎮或其他國家機關單位，藉由其協助採取手段即可達成？

2.為何必須由邦來處理？對之，是否屬於歐洲共同體或聯邦的法律上義務？

3.聯邦權限的界限範圍到什麼程度已經窮盡？

（四）是否必須以聯邦的法律位階處理？

1.需要規範的標的，是否屬於法律保留範圍？（在重要性理論的觀點下）

2.規範的標的，是否依據其他的理由，因其意義重大而屬於國會保留的範圍？

3.在沒有必要制定形成的法律的情形：是否必須以法規命令加以規定？為什麼行政規則或甚至於聯邦法人的章程加以規定，尚有不足？

（五）是否必須「現在」處理？

1.那些事實關係及有關情況必須進一步調查研究？為何必須現在加以規定？

2.為何可預見的變更及規律的需求—例如藉由階段性生效—尚不能被期待並在同一立法程序中加以一併處理？

（六）法規的規律範圍是必要的嗎？

1.法規草案是否免於不必要計畫規定或計畫目標的敘述？

2.規律的深度（區別化及細節化）是否可能經由一般性的把握（如類型化、概算化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一般性、概括性條款，裁量的承認）而加以簡化？

3.法令規定細節，包括可預見的變更，可否保留給法規命令制定者（邦或聯邦）或者在行政規則上加以規定？

4.對於相同的案型，是否已有其他的法規，特別是其他更高位階的法規加以規範？（可避免重複立法規範），例如經由

    —被轉換的、可直接適用的國際條約？

    —歐洲聯盟的法規？

—聯邦的法律？（相對於擬議的聯邦法規命令）

—法規命令（相對於擬議的一般行政規則）

5.對於相同的規範標的，有無已經採用的技術性規範（德國工業規格或其他）？

6.有沒有現行的規範，將會因此新法的制定而受到影響？有無可能因此被廢止？

7.法規的修正範圍，是否已經超過具體的變更需要加以審查？ 

（七）法規的有效期間，可加以限制嗎？

1.系爭規定是否只是於可預見的一定期間內有需要？

2.一個附有「試行規範」之期間限制的法規是否妥適？

（八）法規是親近國民，且可被了解的嗎？

1.新的規定是否讓人民適當的了解並接受適應？

2.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的現行規定或協力義務，為何不能捨棄？例如

—禁止，應經申請核准義務及報備義務

—親自前往行政機關

—提出申請，告知及證明義務

—刑罰或罰鍰

—其他負擔

可否以減少負擔的方式替代？例如報備義務，取代附保留許可的禁止。

3.在何種範圍內，請求權的要件或行政機關的核准/同意程序，可與其他法規領域的處理相協調一致，並減縮到最低的成本費用及處理時間？

4.關係人對於現行的法規，是否在有關用語的表達、法條構造、法條長度、個別規定長度、體系、邏輯及抽象化等方面，均可加以理解？

（九）法規是否具有可行性？

1.是否契約法上、責任法上或其他民事法上的規律，即為已足，從而可避免行政執行？

2.為何不能捨棄新的行政管制及行政上個別行為（或納入法院）？

3.所選擇的規定是否可以直接加以執行？是否可期待儘可能最少的需要施行法律的個別行為？

4.行政法上的要求及禁止規範，可否由現有的手段加以執行？

5.可否捨棄有關程序及權利保障的特別規定？為何一般規定還不足夠？

6.為何不能拋棄下列事項：

—管轄及組織的規定

—新的機關，諮詢委員會

—協力保留

—通知義務，官署的統計

—行政技術的文件（例如範本）

7.那些機關或其他單位應承擔法律的執行？

8.在執行主體，可能面臨那些利益衝突？

9.對於執行主體（例如行政區），是否賦予必要的行為餘地？
10.執行主體／機關為澄清法規目的或為執行委託之目的，其意見為何？

11.所計畫的規定，是否已經在執行主體的參與下，先行試行？

—為何尚未試行？

—試行結果為何？

（十）成本與效益是否成相當比例關係？

1.可預期法規規範相對人或其他關係人的費用負擔是多少？（依其情形，推估或概述最少的種類及範圍）

2.法規的相對人額外附加的費用負擔，尤其對於小型企業及中型企業，是否可期待能夠負擔？

3.在聯邦、各邦及地方團體之預算中，額外發生的費用及支出是多少？

為滿足此項額外的費用負擔，有那些籌措財源的可能性？

4.是否已經執行成本效益分析？

—為什麼尚未執行？

—成本效益分析導出什麼結果？

5.該以什麼方式，對法規生效後的效力、費用支出、可能的副作用及後續的影響作一研究調查？

又德國在各邦之下，尚有各層級之地方自治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之任務，原則上係就居民之生活照顧事務著墨較多，為維持各地方自治團體實質上之自治權，各邦憲法亦多明定，關於有利於地方自治行政之憲法上指導規定，邦立法者有義務做成費用填補之規定，以防止各地方自治團體因義務性任務的過度負荷，而損害或無法有效履行己身的自治行政任務。整體而言，德國國家權力分立構造，可簡單圖示如下：

德國國家權力分立構造(
	
	立法權
	行政權
	司法權

	聯邦
	聯邦議會

聯邦參議院
專屬立法權（基本法71,73條）

競合立法權（基本法72,74條）

大綱式、框架立法權（基本法75條）


	聯邦政府

聯邦行政機關
（基本法86-87b,87d-89條）
	聯邦的法院

（基本法93-96條）
---聯邦憲法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法院

	邦
	邦的議會

邦的立法權

競合立法權

（基本法72,74,74a條）
	邦政府

邦的行政機關

邦自己的行政

執行聯邦法律

—作為自治事項（基本法83,84條）

—受聯邦委託（基本法85條）
	邦的法院((
例如區法院（或譯簡易法院）、地方法院、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工法院、社會法院

	地方團體
	縣議會(((
鄉鎮代表大會/市議會

鄉鎮代表/市議員
	地方首長(指縣長)

縣委員會

鄉鎮市長

鄉鎮委員會/市政府


	


有關直接的邦行政，多數的邦均區分為上、中、下三個層級，如巴登.威爾騰堡、巴伐利亞、黑森、下薩克森、北萊茵‧西法倫、萊茵‧波法爾茲、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爾特。在少數的邦，如布蘭登堡、梅克倫堡‧前波美恩、史列斯威希‧霍爾史坦、薩爾、圖靈根，則無中級機關。

上級機關：係指最上級的、具憲法層級的邦行政機關，如邦各部。又隸屬於部且其轄區為整個邦之邦行政機關，亦屬之。

中級機關：係指縣長（黑森邦）或區政府（巴伐利亞邦），若中級機關中無特別機關，則其行政任務受最上級的邦行政機關之事務範圍所拘束。中級機關之功能最主要在協調上、下級機關。

下級機關：為初級的邦行政機關，如鄉鎮長等(。

另圖示如下頁：
邦政府及其行政體制(
直接的                    間接的
	邦長(邦總理)

柏林: 執政市長
漢堡: 第一市長



	邦會計檢查院


邦部長
	內政部長
	
	財政部長
	
	司法部長
	
	文化部長



	科學及藝術部長
	
	經濟及交通部長
	
	勞動、環境及社會部長
	
	營養、農業及林業部長


邦上級機關
	邦統計官署
	
	邦憲法

保護官署
	
	邦刑事官署
	
	邦青少年官署
	
	邦銀行


邦中級機關                    

一般行政




  特別行政


邦下級機關



作為邦行政的機關

本會在對德國之國家制度，以及聯邦與各邦、邦與其下各地方自治團體之關係有初步之了解後，乃擬定以政府之組織架構、地方立法權之範圍、地方法規之訂定程序、法令解釋及諮詢、訴訟之處理、契約之訂定等六大主題，作為本次考察訪問之重點，其詳細子題請參閱附件二。此處謹就在柏林、慕尼黑、法蘭克福分別參訪之成果，分述如下：

二、柏林（Berlin）考察報告
（一）、柏林地位的歷史沿革

作為德國的首都，柏林的命運不可避免地與德國牽連在一起。由於德國二次大戰戰敗，英、美、法、蘇四國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在柏林發表「關於擊敗德國並在德國承擔最高權力（the Defeat of Germany and the Assumption of Supreme Authority）」宣言，簡稱為「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將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疆界之德國分為四個區，東區分予蘇聯，西北區分予英國，西南區分予美國，西區分予法國，大柏林由四國占領並建立一個由各總司令任命之四個司令官組成之「盟軍管制當局（Inter-Allied Governing Authority）」以共管當地之行政，致使柏林法律地位為何，是否仍屬德國之一邦有所爭議。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大柏林接受盟軍管制當局制頒的臨時憲法，召開市議會並起草新憲法，成立大柏林自治政府。惟因蘇聯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對柏林實施封鎖，原位於柏林東區的市政府及市議會被迫遷往西區，而東德社統黨與共產黨代表更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共組議會，以原有市政府未履行其應有職責為由，廢除原有市政府成立新的市政府，致使柏林於此正式分裂為蘇聯占領區與西方占領區兩部分。

但在西方占領區內的西柏林，雖然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西德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該基本法適用於大柏林之領土，並於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本基本法遇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列舉各邦中之任一邦或各該邦中任一邦之一部分，受限制不克適用本基本法時，該邦或該邦之一部分有依第三十八條派遣代表出席聯邦眾議院及依第五十條派遣代表出席聯邦參議院之權」。惟英、美、法三國軍事統監對該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關柏林部分提出保留，認為柏林不屬聯邦統治，柏林不得在聯邦眾議院及參議院中具有投票權之代表，僅同意柏林可選派少數代表出席其會議。且盟軍管制局對於西柏林一九五0年通過之柏林憲法第一條有關柏林是一德意志邦及市以及德意志共和國之基本法及法律均適用於柏林之規定部分，認為應予擱置，對於同憲法第八十七條亦認為應解釋為：「在過渡期間，柏林不具第十二邦之性質。該條所述有關基本法之規定，必須在為防止基本法與柏林憲法之衝突範圍內，方才適用。再者，任何聯邦法律之規定，僅在由市議會對其加以表決通過成為柏林法律後，在柏林始得適用。」所以柏林在法律上即因英、美、法三國仍尊重四強在柏林的法律地位，保留最高執行權力的能力，而不屬於西德的一部分也不為西德統治。

至於在蘇聯占領區之東柏林，因蘇聯將最高權力讓與東德，而成為東德領土之一部分，東德也於一九四九年憲法將柏林明定為其首都。惟英、美、法及西德並不接受東德的看法，英、美、法三國仍認為柏林地區的特殊法律地位並不因此受影響。簡言之，即在一九九0年十月三日德國再統一前，僅管東西德均將東西柏林歸為東西德的一部分，但英、美、法、蘇四國並不認為西柏林屬於西德；英、美、法三國也不認為東柏林屬於東德。

合而為一的柏林，於德國統一後重新作為德國的首都。德意志聯邦議院於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以三百三十七票對三百二十票決定將議會和政府從波昂（Bonn）遷往柏林；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聯邦參議院也決定遷至柏林。從而，柏林在歷經了半個世紀之後，於聯邦議院和聯邦政府陸續遷至後，如今已又成為德國的統治中心了！ 

（二）、柏林之組織架構

1、柏林之簡介
柏林雖是德國的首都，但其與其他邦具有同格的地位，一樣擁有自己的邦憲法與邦政府，其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地方自治關係。在聯邦制國家，有關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與權限，大底都在邦憲法內為規定。由於柏林是一個城市邦，所以其並無如同其他之邦一樣於憲法內設有地方自治制度之規定。亦即在柏林並無具有自治權的地方自治團體存在。也就是說，在柏林轄區內的所有事務，都是國家事務，並無地方自治事務。

柏林就其轄區於統一前係劃分為23區，統一後依人口數目、面積重新縮減劃分而成12區。各區並非是具有法人資格之地方自治體，單單只是為處理邦地域事務而為的行政區劃。各行政區均設有區公所，作為市政府執行機構的延伸，其並不具有獨立法人地位，乃是市政府的派出機關。

過去幾年，雖有加強區公所權限使其具有獨立執行職務權能的呼籲，惟囿於財政上的拮据，並未成事。近年來更由於經濟的不景氣，政府預算減縮致分配給區公所之經費亦相對減少，因此而有區公所以市議會分配預算不公為由，向邦之憲法法院提出控訴。其後，憲法法院雖以其非具有權利能力之法人，不能獨立以自己名義起訴，該訴訟欠缺當事人能力，程序不合法而予判決駁回。然問題依然存續。

又依柏林憲法第三條規定：「立法權由邦議會行使，行政權由邦政府及行政機關行使，司法權由獨立的法院行使。」，茲先介紹行政權行使之機關，說明如下：

2、市政府之組織架構

柏林(邦)市政府是由委員會(Senat)組成，委員會最多九位成員，即執政市長及(最多至)八位委員，其中二位委員同時被選為市長(參見柏林憲法第五十五條)，其任務特別在交際應酬時可代表執政市長。

市政府下設八個廳，其中司法行政廳分六個部門，共有260位員工。第一部門負責法官、律師之技術上之問題；第二部門為公法部門，負責憲法、行政法及基金會之監督事宜等之問題；第三部門負責民法、國際私法等之問題；第四部門負責刑法上問題；第五部門負責監獄行政事宜；第六部門則為負責再教育訓練以及國家考試等之事宜。

執政市長由邦議院選定。委員、市長人選及其個別的行政事務範圍，由執政市長提建議案於邦議院(參見柏林憲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亦即實務上邦議院在選委員之時，也決議其事務範圍。若在執政市長選畢後二十一天內，因執政市長之委員會形成建議案，至委員會未形成，則此建議案也消滅，應進行新選舉(參見柏林憲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此情形是議院不選某委員以處理某事務範圍，或不同意已選出之委員處理某事務範圍。執政市長召集委員會須邦議會之參與，此不僅可強化邦議會權力，以對抗行政機關，並賦予個別委員權力，提邦議院之信任投票，以對抗執政市長。執政市長不能將委員解職(只能要求其自動退職，或申請邦議院作不信任投票(參見柏林憲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委員會之權限，在決議執政市長申請案及委員間爭議(參見柏林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五項)、提出法案於邦議院、頒佈法規命令等。執政市長規定政策準則，然須委員會之副署同意及邦議院之同意(參見柏林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

3、柏林的行政機關

柏林行政架構分為直接邦行政、間接邦行政。依一般職務法規(Allgemeines Zuständigkeitsgesetz)第二條第一項直接邦行政又稱柏林行政。直接邦行政之傳統的機關組織三級分法，對柏林而言，非必要且不合目的。柏林行政因此沒有中級機關，只有上下二級機關。上級機關負責中央任務，係主行政(Hauptverwaltung)；下級機關通常在執行地區性及其他非中央之任務，係區行政(Bezirksverwaltungen)。就組織上而言，柏林的區行政機關實際上融合了傳統一般組織架構中邦下級機關及地方自治團體二個層面。區行政包括區公所(Bezirksamt)、區代表大會(Bezirksverordnetenversammlung)及無權利能力公營造物，如中小學、市立圖書館、民眾大學。
主行政機關包括：(1) 領導機關 -委員會行政機關-，其專業權限及機關之多寡係由執政市長建議邦議會決議（參見柏林憲法第五十八條第四項）。(2) 完全受委員會行政機關指令拘束之隸屬機關，係指邦上級機關，因其權限包括整個柏林轄區。又邦上級機關係履行特別行政任務，而非監督區行政機關，故為特別機關，重要之機關如：柏林警察局長、邦住都局、柏林消防隊、邦統計處、邦中央社會任務局、邦紀念碑局及邦行政局。(3) 轄區為柏林全區之無權利能力公營造物。(4)前項公營造物監督下之事業機關（參見一般職務法第二條第二項），雖得依公營造物自營事業法創辦，然目前尚未成立。

（三）、邦立法權之範圍

如前所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國家權力是分配予聯邦與邦，有關立法權限之分配，可依事項類別區分為：聯邦專屬立法、聯邦與邦競合立法、聯邦框架立法及邦立法四種類型。於聯邦專屬立法及聯邦框架立法之範圍，各邦無立法權，至為明顯；在聯邦與邦競合立法時，如民法、刑法、經濟法、原子能法、土地法、外國人法、環境保護等領域之立法，依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各邦僅在聯邦未行使其立法權時，並就其未行使之範圍，始有立法權。除此之外，如基本法未賦予聯邦立法權之事項，皆屬邦之權限。
（四）、邦法規之制定程序

邦之立法權是屬於議會，但邦法規之提案權除議員外，市政府及人民亦有提案權，且大多數之法規是由市政府提案的。即邦法規之提案，依柏林憲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可區分為（1）議員提案（2）市政府提案（3）人民提案三種。在制定程序上，由議員提出之法案，必須先送交議會之法制委員會審查，於該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並應再諮詢市政府之意見。而市政府接到該法案後，會將之分送有關廳室簽具意見，於彙整各相關廳室意見後交由市政府之司法行政廳審查後，再將法案之諮詢意見送市議會參考。至於市政府提案部分，其程序則是先由主管部門擬具草案後，將之送請相關機關表示意見，於綜合各相關機關意見並提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再將法規草案提送市議會。

市政府司法行政廳對於送交該廳審查之法規草案，只表示合法性意見－－即只就法規規範之內容有無牴觸聯邦法律及法規之法形式與法制用語等提出審查意見，而不及於專業性、技術性之內容部分。又司法行政廳對於法案之審查並非只設有一個審查委員會，而係依法案之內容設有不同之審查委員會，且就內部之同仁也各分配有一個對口負責之行政單位。

另市政府為深化法例草擬人員之立法概念，提升法規草案品質，並避免行政勞費，訂定有「柏林邦政府訂定法規應注意事項之問題審查表」（原文請參見附件三），以供各主管部門研訂法規草案時之依循，其具體之審查項目如下：
德國柏林邦政府「訂定法規應注意事項之問題審查表(」
1、有無立法管理的必要？

（1）要達成的政策目標是什麼？

（2）要求訂定新的規定的背景緣由為何？有哪些立法理由可說明？

（3）在本件情形的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為何？

（4）那些法令規範不足之處已被確認？

（5）何種發展，例如經濟、科學、科技、聯邦立法及司法的發展，與本件問題有特殊的關連性？

（6）本件法規牽涉的關係人數量以及等待解決的實際案例數量有多少？

（7）如未進行立法，將會發生什麼後果？（例如預測問題可能變的更嚴重；或維持不變；…….；或因時間經過或社會力的自我調整，而未經政府介入，問題自動解決了；有何後果？）

2、有其他的方法可選擇嗎？

（1）已有什麼問題分析的結果？可能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2）採取何種一般適當的行為手段，可完全或適當達到預定的目標？（採取各項有效適用及執行現有規定的措施；公開作業；協商獎勵計畫；獎勵及支持關係人可期待的自行改善；經由法院的釋義）

（3）那些行為手段，尤其是考量下列觀點，是屬於最為有利的行為模式？

—對市民及經濟的支出及負擔

—效果

—公共預算之花費及支出

—副作用及後續影響

（4）在公共管制下，可達成由人民自行負責的立法目的嗎？

3、一定要由邦(das Land)來處理嗎？

（1）為何必須由邦來處理？對之，是否屬於歐洲共同體或聯邦的法律上義務？

（2）邦的權限範圍的界限為何？

4、是否必須以邦的法律位階處理？

（1）需要規範的標的，是否屬於法律保留範圍？（在重要性理論的觀點下）

（2）規範的標的，是否依據其他的理由，因其意義重大而屬於國會保留的範圍（應由聯邦法律規定的事項）？

（3）在沒有必要制定形式的法律的情形：是否必須以法規命令加以規定？為什麼行政規則不夠呢？

5、法規的規律範圍是必要的嗎？

（1）法規草案是否免於不必要的計畫規定或計畫目標的敘述？

（2）規律的深度（區別化及細節化）是否可能經由一般性的把握（如類型化、概算化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一般性、概括性條款，裁量的承認）而加以簡化？

（3）法令規定細節，包括可預見的變更，可否保留給命令制定者或者在行政規則上加以規定？

（4）對於相同的案型，是否已有其他的法規，特別是其他更高位階的法規加以規範？（可避免重複立法規範），例如經由

—歐洲聯盟的法規

—聯邦的法（相對於擬議的邦法）

—法規命令（相對於擬議的行政規則）

（5）對於相同的規範標的，有無已經採用的技術性規範？

（6）有沒有現行的法律將會因此新法的制定而受到影響？有無可能廢止？

（7）法規的修正範圍，是否已經超過具體的變更需要加以審查？其不再需要的規定是否一併修正廢止？

6、法規的有效期間，可加以限制嗎？

（1）系爭規定是否只是於可預見的一定期間內有效？

（2）一個附有「暫行管制」之期間限制的法規是否可行？

7、法規是親近市民，且可被了解的嗎？

（1）新的規定是否讓人民適當的了解並接受適應？

（2）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的現行規定或協力義務，為何不能解除管制？例如

—禁止，應經申請核准義務及報備義務

—親自前往行政機關

—提出申請，告知及證明義務

—罰鍰

—其他負擔

可否以減少負擔的方式替代，例如報備取代附保留許可的禁止？

（3）在何種範圍內，請求權的要件或行政機關的核准/同意程序，可與其他法規領域的處理相協調一致，並減縮到最低的成本費用及處理時間？

（4）現行的法規，是否以對於市民友善的方式加以規定？

8、法規是可以被執行的嗎？

（1）所選擇的規定是否可以直接加以執行？是否可期待儘可能最少的需要施行法律的個別行為？

（2）行政法的要求及禁止規範，可否由現有的人力資源加以執行？

（3）為何不能拋棄下列事項：

—管轄及組織的規定

—新的機關，諮詢委員會

—協力保留

—通知義務，官署的統計

—行政技術的文件（例如範本）

（4）那些機關或其他單位應承擔法律的執行？

（5）對於執行主體（例如行政區），是否賦予必要的行為餘地？
9、此法律的效益及成本是否成相當比例？

（1）法規規範對象或其他關係人可預期的費用是多少？

（2）邦預算額外發生的費用及支出是多少？為滿足此項額外的費用負擔，有那些籌措財源的可能性？

10、效用分析

該以什麼方式，對法規生效後的效力、費用支出、可能的副作用及後續的影響作一研究調查？

（五）、法令解釋及諮詢

市政府各主管部門於執行或適用法令時如有疑義或各部門間之見解不一致時，固會請司法行政廳表示意見。但有關法解釋權原本就屬各主管部門之權限（當然法令的最終解釋權是屬法院的）非屬司法行政廳，且司法行政廳亦非法院，故其對法令所為之解釋，並非如同法院判決一樣的具有拘束各主管部門之效力，該解釋之性質只是諮詢意見，充其量僅具有參考功能而已。

又司法行政廳對於各主管部門之法令諮詢，雖是以書面方式回復之，但其並非是正式之公文，且該諮詢非屬正式法定程序，因此並不對外公開，也不集結彙編成冊。再者，由於司法行政廳是作為市政府內部的法律諮詢機關，並非是對外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之機關，所以縱有市民直接寫信垂詢，其亦不能受理市民的法律諮詢。

（六）、訴訟之處理

各行政機關遇有訴訟，原則上是自行處理，並不會要求司法行政廳提供協助。如屬重要案件，例如醫院解散、水廠私有化等等之較為複雜的案件，則會委託律師處理之。

（七）、契約之訂定

司法行政廳並不處理各行政機關之契約問題，所以各行政機關簽訂契約時，並不會送請該廳表示意見，該廳亦不會提供契約範例供各行政機關參考。但涉及邦與其他邦或邦與聯邦間之契約問題時，該廳則會參與。
三、慕尼黑（München）考察報告
（一）巴伐利亞邦地方自治之架構及原則(
慕尼黑市為德國南部巴伐利亞邦（Bayern）首府，因二次世界大戰後，屬於美國佔領區，政府之組織乃盡量採取分權，以避免權力太過集中，產生再度威脅世界和平之可能性。

巴伐利亞邦下，又分七區（Bezirk）、區下有七十一縣市（Landkreis）及二十五個區直轄之鄉鎮（kreisfreie Gemeinde），縣市層級下又有二千零二十六鄉鎮（Gemeinde），其架構如下（另參閱附件五）：







而區、縣及鄉鎮各別有其地方自治法，以處理其地方事務，分述如下：

1、區：
（1）區之任務：

區的任務在處理自治事務或委辦事務。區自治事務包括以區領域為界而屬於跨地區團體之事務。於自治事務，區依其裁量行之，僅受法律規定之拘束。區委辦事務包括法律所定由國家委辦之所有事務。國家主管機關對於委辦事務之履行，得對區為指令，並應同時於委託辦理事務時，給予必要之財政工具。又基於獨立處置之目的，亦得將事務委託區辦理，區於處理此事務時，依裁量為之，僅受法律規定之拘束（參見區自治法第四、五、六條）。

（2）區高權之範圍：

區應履行之公共任務，以區領域之範圍為界，同時超越縣及邦轄鄉鎮之權限及能力者。

又區高權之範圍包括區領域及其全體居民（區高權）。區為支應履行其任務所必要之財政工具，得於法律之範圍內課徵公課（參見區自治法第四、十六條）。

（3）區法規之訂定：

區為規範其事務得制定規章(Satzungen)。又規範委辦事項之規章、具裁罰措施之規章及行政命令，僅能於法律所定之事件，始得定之。於規章及命令中，應載明其特別之法律基礎。

區尤其得於規章中規定區財產及其公共設施之使用。於規章中得對於不遵從者，以違反秩序行為科以二千五百歐元以下之罰鍰（具有裁罰措施之規章）。又得於規章中規定，由區所指定執行規章之人員，為監督規章及履行法律所定之義務，得於白天合理的時間，於必要之範圍內，進入土地、建築物、廠房、設施、住宅及房間（參見區自治法第十七、十八條）。
2、縣：

（1）縣高權之範圍：

包括縣領域及其全體居民（地域高權）。縣於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得自行規範財政事務。特別於其他收入不足時，縣為支應履行其任務所必要之財政需求，得依法律之標準課徵公課。為達此一目的，於足夠之範圍內，縣享有課徵自己之稅捐及其他公課之權利。而國家於國家預算之範圍內，應給予各縣履行其任務所需之其他經費（參見縣自治法第十六條）。

（2）縣法規之訂定：

縣為規範其事務得制定規章(Satzungen)。規範委辦事項之規章、具裁罰措施之規章及行政命令，僅能於法律所定之事件，始得定之，並應載明其特別之法律基礎（參見縣自治法第十七條）。

（3）縣規章之內容（參見縣自治法第十八條）：

縣尤其得於規章中規定下列事項：（a）縣財產及其公共設施之使用。（b）基於公益之原因，強制連結供水、廢水清除、廢棄物清理、街道掃除及其他有利健康之設施，除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並課予使用上述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以及屠宰場之義務。（c）於公共緊急情況，特別是交通安全上所需要者，在合理考量義務人之經濟情況下，命其服勞役及農役。

並得於規章中宣示，對於怠於履行義務之人得以其費用代履行之。於（a）（b）之情形，得於規章中對於不遵從者，以違反秩序行為科以二千五百歐元以下之罰鍰（具有裁罰措施之規章）。

又依（a）（b）情形之規章，以及依縣自治法第十八所稱其他法律所制定之規章，得規定，由縣所指定執行規章之人員，為監督規章及法律所定義務之履行，得於白天合理的時間，於必要之範圍內，進入土地、建築物、廠房、設施、住宅及房間。

（4）縣規章之生效、簽署及公布：

縣規章於公布之後一星期生效。於規章中得規定其他之生效時間，但於具有裁罰措施之規章及其他不得具有溯及效力之規章，最早須為公布後之次日。又規章應經簽署，並於縣或縣政府公報上公布之，或在政府或區公報或國家公報公布之（參見縣自治法第二十條）。

（5）縣自治事務之範圍（參見縣自治法第五十一條）：

a）縣於自治事務，應依其能力範圍，設置合於縣域之情況對居民經濟上、立法上及文化上福祉所必要之公共設施；於此應顧及自然及環境保護之利益。

b）在前述之範圍內，於不影響現有對第三人之義務下，縣應依法律規定之標準，就道路行政、消防、衛生事務及公共給養及福利照顧之領域，採取必要之措施，或對此等措施為必要之給付。

C）於不影響現有對第三人之義務下，縣應於其能力範圍內，為下列事務：（a）設置、維護必要之醫院，並提供居民之分娩協助。（b）基於公共利益之理由，興設並維護供應飲水之必要設施，若此一任務具有跨地域之性質，且基於事實上或經濟上之理由，而有必要設置全縣或主要縣域之統一設施者為限。（c）於不影響其他法律規定下，促進園藝文化及景觀維護。其他法律對縣所課予之義務，不受影響。

D）義務性任務超出縣能力範圍者，該任務應透過鄉鎮合作履行之。

（6）縣委辦事務：

縣於委辦事務，應履行依縣自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以個別性法律委託縣行政部門處理之國家行政任務。縣政府作為國家機關（指縣自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句）之權限及特別機關之權限，不受影響。又為處理國家任務，縣得成立必要之機構（參見縣自治法第五十三條）。
（7）鄉鎮任務之承受：

依縣轄鄉鎮之聲請，縣得承受其自治事務（鄉鎮自治法第五十七條），但以該任務超過該鄉鎮之能力者為限。又其承受鄉鎮自治事務須經縣議會法定成員三分之二之多數同意（參見縣自治法第五十二條）。

（8）縣執行法律之權限：

涉及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範圍之法律規定之執行，以及國家機關合法處分及指令之履行，屬於縣議會或縣議會委員會之義務，於縣自治法第三十四條之情形時，屬於縣政府之義務。縣政府如認為縣議會或其委員會違法者，應提出異議，並停止執行，必要時，應提交法律監督機關決定之（參見縣自治法第五十四條）。

3、鄉鎮：
（1）鄉鎮自治事項：

鄉鎮之自治範圍包括所有地方團體之事務。於自治範圍之事務，鄉鎮依其裁量為之，僅受法律規定之拘束（參見鄉鎮自治法第七條）。

（2）鄉鎮委辦事項：

鄉鎮之委辦事項範圍包括所有法律以國家或其他公法人之名義交付鄉鎮履行之事務。國家主管機關對於委辦事項之履行，得對鄉鎮為指令。並應同時於委託辦理事務時，給予鄉鎮必要之財政工具。又基於獨立處置之目的，亦得將事務委託鄉鎮，特別是邦直轄市辦理，鄉鎮於處理此事務時，依裁量為之，僅受法律規定之拘束（參見鄉鎮自治法第八條）。

（3）鄉鎮地方法規之訂定：

鄉鎮為規範其事務得制定規章（Satzungen）。規範委辦事項之規章、具裁罰措施之規章及行政命令，僅能於法律所定之事件，始得定之，並應載明其特別之法律基礎（參見鄉鎮自治法第二十三條）。
（4）鄉鎮規章之內容（參見鄉鎮自治法第二十四條）：

鄉鎮尤其得於規章中規定下列事項：（a）鄉鎮財產及其公共設施之使用。（b）基於公益之原因，強制連結供水、廢水清除、廢棄物清理、街道掃除及其他有利健康之設施，除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並課予使用上述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以及屠宰場之義務。（c）對於通往新市鎮之土地，及在都市更新之區域，課予連結遠距暖氣設施及其使用之義務，如該連結基於特殊市鎮建設之理由或為防止聯邦公害防制法所稱有害之環境影響所必要者；已具有無公害暖氣設備之土地，不在此限。（d）於合理考量義務人之個人情況下，命服履行鄉鎮任務之鄉鎮勤務（勞役及農役）。

並得於規章中宣示，對於怠於履行義務之人得以其費用代履行之。於前述（a）（b）（c）之情形，得於規章中對於不遵從者以違反秩序行為科以二千五百歐元以下之罰鍰（具有裁罰措施之規章）。依（b）（c）情形之規章，得規定所有權人應容忍供水、廢水清理及遠距暖氣供應之地區管線於其土地上鋪設，如該土地已連結或應連結於上述設施，與該設施具有經濟上之關聯者，或利用該設施之可能性對於土地有利者；土地之使用，對於所有權人超出必要範圍或造成不可期待之負擔者，容忍義務即不存在。

又依（a）（b）（c）情形之規章，以及依鄉鎮自治法第二十四條所稱其他法律所制定之規章，得規定，由鄉鎮所指定執行規章之人員，為監督規章及法律所定義務之履行，得於白天合理的時間，於必要之範圍內，進入土地、建築物、廠房、設施、住宅及房間。

依（b）之強制利用，不得對教會、被承認之宗教團體或不違反一般現行法律之世界觀團體之設施造成不利。其條件是，上述設施須直接供宗教或世界觀之目的。

（5）鄉鎮規章之生效、簽署及公布：

規章於公布之後一星期生效。於規章中得規定其他之生效時間，但於具有裁罰措施之規章及其他不得具有溯及效力之規章，最早須為公布後之次日。規章應經簽署，並於鄉鎮公報上為官方之公布；如行政團體所屬之鄉鎮無自己之公報者，行政團體之公報視為鄉鎮公報。鄉鎮如無公報者，規章應於縣公報或縣政府公報上公布，或於其他定期出刊之印刷品上公布之；官方之公布亦得以將規章載入鄉鎮行政部門之紀錄，並將該紀錄張貼於一般公告處所（鄉鎮公告欄）或於日報中通告之方式為之（參見鄉鎮自治法第二十六條）。
（6）行政處置及強制措施：

鄉鎮於自治及委辦事務領域，得對特定人作成為執行法律、法規命令及規章所必要之處置，並使用法定強制方法執行之。對於行政處分、傳喚或其他依鄉鎮自治法以外規定應以官方公開或地方通常方式公告之通知，鄉鎮應為與規章相同方式之公布。前項所稱通知之內容如為計畫、圖卡或其他附件者，於不違反其他規定之下，其公布之方式，亦得將該通知連同證件於鄉鎮行政部門陳列，為期二星期；通知之項目及陳列之地點和時間，應至少於一星期前公布之（參見鄉鎮自治法第二十七條）。

（7）罰鍰與警告金：

依具有裁罰措施之規章及命令規定所科處之罰鍰與警告金，歸入鄉鎮市庫（參見鄉鎮自治法第二十八條）。
鄉鎮為最基層之地方自治團體，巴伐利亞邦各鄉鎮之轄區普遍較小，超過三分之二的鄉鎮人口僅一萬人左右，僅有五十個鄉鎮人口超過二萬人。鄉鎮的大小乃歷史因素所形成，以巴登.威爾騰堡邦（Baden-Württemburg）為例，鄉鎮的數目就比較少，但每個鄉鎮平均的規模則較大。

德國的行政層級，從歐盟以降，有六至七個層級；因為行政層級過於複雜，各層級間任務之劃分即有其模糊地帶。原則上，歐盟希望統一各國之經濟、交通、產業等事務，以免各地差異過大形成貿易障礙；而就文化、藝術等事項，則肯認其個別性與特殊性，可允許地方設定某些保護措施，以保持該地方之獨特性；而所謂的模糊地帶，以「書本」為例，究竟屬於文化或是商品？即有爭議，因為德國出版業發展蓬勃，德國政府希望將書本歸類為文化事務，在價格上保持其自主性。這在法國人對於電影應如何歸類的看法上，也有相同的情形。

關於中央（聯邦）與地方（各邦）之權限劃分，基本法中有明文規定，例如警察權，係屬於邦的權限，邦有警察，聯邦並沒有聯邦警察。而關於邦與各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劃分，邦憲法中亦有原則性之規定，其餘則在鄉鎮地方自治法中予以明定。地方自治團體所訂定之地方自治規章，如違反上位規範，邦法院在個案中可拒絕予以適用；此與邦法律僅可由邦憲法法院或聯邦憲法法院宣告無效，顯有不同。

邦以下之地方自治團體，其行政任務原則上就是處理居民的「生存照顧」事務，例如文化、醫療、社會福利、都市計劃等事務。惟近年來處於改變時期，有二大發展趨勢；其一為民營化逐漸普遍，許多過去屬於政府服務的事務，如水電的供給、舉辦國際性的展覽等等，現在變成由大公司來做。其二則是國際化的腳步，為地方帶來衝擊與影響，地方政府也需開始處理一些國際化的事務，例如幕尼黑國際機場及周邊的都市計劃，以及上述的國際性展覽等等。

雖然因應民營化及國際化，地方政府的傳統角色已有所改變，但上述文化、醫療、社會福利、都市計劃等事務，仍屬傳統的地方事務。例如都市計劃之權限，有關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劃設及管制等，係屬於絕對的地方事務，邦政府絕對不能干預，即所謂「計劃高權」。以幕尼黑國際機場週邊土地之利用為例，因該機場為德國第二大國際機場，週邊鄉鎮基於帶動商機之考量，均將機場周圍土地劃設為工業區及商業區，邦政府雖一再呼籲應增設住宅區，惟亦僅止於政治上之呼籲，無法實際介入干涉。又以東西對峙時期，美軍擬覓地設置飛彈基地為例，地方政府如直接表明反對設置，皆遭聯邦法院判決違憲，認地方不可干預軍事國防事務，惟部分地方則利用都市計劃之傳統權限，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劃設使軍事基地無從適法進駐，而迂迴達成反飛彈基地之目的。

地方自治事務常因不同黨派執政，各有不同的政治主張而形成不同的政策，有時則須以互相妥協來達成共識。比如在都市計劃方面，慕尼黑機場週邊經過協調，即分別劃分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積作為住宅區、商業區及綠地使用，而新闢道路則因綠黨之極力反對而沒有開發。又如教育事務方面，慕尼黑設立許多一般性、專業性或是藝術方面的學校，並有很多外地學生前來就學，於是就面臨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但因為社民黨執政時進行稅務改革，使許多大企業無須在慕尼黑繳稅，故地方亦無力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慕尼黑政府甚至為此提起憲法訴訟，惜未獲得勝訴。

（二）慕尼黑市政府之組織架構

慕尼黑市之首長及議會議員，任期均為六年，原則上是同時選舉，但因過去有市長於任期屆滿前離職，造成二者之選舉日期不一，本屆市長乃為此提前辭職，以統一二者之選舉日期。慕尼黑市規定五十歲以上始得為市長候選人，投票時以獲得絕對多數者勝出，如第一輪投票無候選人過半，則取得票數最高之前二名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市議員選舉方面，慕尼黑市議會共有八十席次議員，採取比例代表制選舉，每位選舉人皆可在數百位候選人中圈選八十位議員，亦可數票圈選同一人，或將所有選票指定給予某個政黨；為了達成公平而設計的選制，每每要花費數天的時間開票計票，方能公布選舉之結果。

由於德國政府制度採內閣制，市政府各機關首長乃由議會選出，市長對各部門首長固有指揮監督權，但各項政策原則上仍由各機關首長直接決策並對議會負責，有關慕尼黑市政府之組織架構及其行政任務，可參閱附件六。市長與市議會間如生權限爭議，因非屬行政處分，並無訴願制度，須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解決。曾發生之權限爭議案例，以訂定契約為例，本來原則上金額在二萬元以下之契約市長可自行決策，毋須經議會同意，但如內容關係重大，例如印製市政簡介，內容涉及市政未來發展方向，即須經由議會同意。

（三）地方立法權之範圍

德國之基本法僅承認國家，即聯邦及邦，始有立法權。是以立法權僅有國家層級之民意機關始能行使，地方議會乃屬行政組織之一部份，縱使地方議會所制訂之抽象性之規章，仍非立法權之行使，而屬委任立法之作用。是以地方自治規章，本質上屬於「行政立法」(，法院在個案中可逕予拒絕適用。地方議會議會既被定位為行政組織之部分，事實上某些相同行政層級之小鄉鎮，更無議會組織，行政規章有時候由幾位代表一邊喝啤酒，一邊談話時即可決定；慕尼黑市因為人口較多，所以才設置正式的議會組織。

前已提及邦以下之地方自治團體，其行政任務乃在處理居民的「生活照顧」事務，茲再以數例說明地方立法權的範圍。其一是有關博物館設置之事項，地方政府可訂定博物館管理規則，至收門票的部分則屬私法關係，適用民法相關規定。其二是有關垃圾清運事項，市法令規章可訂定清掃之時間、地點及次數等等，但如需進入個人住宅或其他私領域清運，因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即須提昇至邦的層次立法，方可執行。其三是有關徵收狗稅之事項，對養狗的人徵收特定稅捐，因亦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即須基於邦法律之特別規定為之。

在鄉鎮地方自治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中，對地方規章有概括性授權，一般地方規章皆會在第一條引用上開法條為據，地方規章中如有罰責規定，亦可以之為據。

地方法規之發布，乃登載於每週發行一次的政府公報上，並公佈於網站，一定時間並出版法令彙編。地方法規如須修正，一般僅修正有必要之部分條次，不會全部翻修。
（四）地方法規之訂定程序

地方訂定法規比較自由，沒有一定的方式；一般的程序，首先是由主管部門提出草案，送請相關部門提供意見，再由主管部門加以彙整確認，送請議會相關委員會議討論，最後交由大會表決定案。地方規章依事務性質不同，目前有大約五十餘種立法範例，但並沒有強制性；法制部門在主管部門提出草案送請提供意見時，會就文字用語、法規格式之妥當性表示意見，並特別就涉及地方權限部分進行合法性審查；惟在涉及專業之部分，則不參與意見。

在市民參與方面，目前並無強制規定，係由主管部門視個案性質決定是否進行；但一般法案訂定在議會審議時均公開任由市民進入旁聽，地方規章如有爭議，大部分也會透過選舉產生決定。

有關法案之影響評估，目前並非法定程序，但主管機關在擬定法案時，對各方面問題均會廣泛推演、討論，以前述狗稅之徵收為例，開徵前即就狗稅徵收之目的究係為增加稅收或限制養狗，有廣泛而充分之討論，討論結果即成為應採取何種政策手段之評估依據。

又關於巴發利亞邦法規及行政規則之制定或變更，亦訂定有審查表，以供各主管部門作為依循，其具體之審查項目如下：
巴發利亞邦組織方針第2.6.3號關於法規及行政規則其制定或變更之審查表(
〈注意事項〉

1、本審查表適用於邦各部會及中級行政機關。但應公告之行政規則，只是在傳遞資訊或說明、再度指示邦干預性規則，或尚未耗盡裁量權即指引至法規狀態，不適用之。無須公告之行政規則，僅適用於具備第３.2或３.7號方針之要件，或涉及督促方針，而此督促方針未符合前項要件。

2、一張審查表係針對規範整體，而非針對各別規定。若此規範之內容廣泛，視情形另附頁詳細說明。

3、若下列問題之答覆屬於＊星字號，又係提案於NPA，且在提案中未深入說明規範理由者，另增頁回答說明，非提案於NPA者，則附帶回答說明即可。

1、根本理由為何？
（1）若未制定／變更（法規及行政規則）時，將會發生什麼後果（重點回答，並視情形可增頁回答）？

若執行此規範可排除缺陷；而沒有此規範，缺陷在質量、數量上將會

□增多

□減少

（2）是否可期待此規範有利（變更之利益依組織方針第2.2.1號之意義）

□是

□不清楚

□否

（3）是否有法律上義務，制訂此規範？

□是

□否

此規範之目的是否可經由其他方式達成?（比較組織方針第1.1，2.1.2號）

□否

□是

（4）是否有事實第一次被規範?

□否

□部分

□是

（5）此第一次被規範之事實是否已於其他規定中被規範?

□否

□是，然僅部分

□是，整體

若”是”，是否有可能將此事實，在單一規範中整體納入？

□否

□是

（6）在其他邦或其他地方是否有類似規定?

□是

□因調查是否有類似規定，耗費太多不成比例,故未予調查。

□否

2、為何必須現在制訂或修改？

（1）若涉及修改規範，此規範最近被修改之時間?

（2）是否可預見下次仍有修改之必要?

□否

□是，預見20□□

（3）預見生效時間為

（4）若此規範生效,一般巿民及行政機關是否能充分適應?

巿民□是     □不清楚      □否

機關□是     □不清楚      □否

（5）此規範能否被設定期限?

□是

□否

3、為何必須如此制定修改？

（1）此規範是否能更深入？

□否

□＊是，但一部分

□＊是

（2）此規範涉及到主管機關，經由新的

□＊機關參與協力之保留

□＊告發義務

□＊報告義務

（3）此規範涉及到關係人，經由新的

　命令規範（作為及忍受規定）

□禁止規範

□＊國家參與協力之保留（例如須得國家之許可，核准）

□執行公務之私人

□＊告發義務

□＊報告義務

□罰鍰規定

□事物及人員之標準

（4）主管機關之判斷及裁量空間

□被擴大 

□未改變

□＊被限制

（5）此規範創造了新的

□＊特別行政

□＊特別的決議或咨訊的合議機關

□特別稅捐

□程序法上特別規定

（6）關於權限規定:在行政系統中，是否屬於下級機關之權限？

□否

□是

現有的權限將變得更集中？ 

□否

□是

機關一般內部行政，現有的權限，將會被轉移到專業行政？

□否

□＊是

（7）關於標準規範之情形

所謂標準規範係在最低要件或特定規模之意義下，對人員或事務作資格上或數量上要求之預先規定（例如對專業人員或特定團隊陣容、空間大小或設備之要求）。若係關於工業技術規則中已確認之標準，則不作內容上審查，但涉及其可適用性之問題。

是否已審查可提出無拘束力之資訊資料以代替標準規範？

· 是

· ＊否

若標準是以建議方式導入，則此建議之特性（無拘束力）是否明顥被標示出？

· 是

· ＊否

是否許可偏離標準且耗費較少同樣能達成規範目的之解決方式？

· 是

· ＊否

（8）此規範是否注意到1984年6月26日聯邦政府公告（國家公報第26號附件），關於功能上行政改革之一般原則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關於國家推動計劃法之原則（已被1995年5月19日公告變更,參見國家公報第22號）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關於邦的統計資料原則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關於罰鍰必要性之指導原則,特別是罰鍰與行政強制措施之比例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關於刑法關係法中刑罰與罰鍰規定之指導原則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關於初版方針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此規範是否注意到1986年11月28日聯邦政府公告（國家公報第49號）中關於國家建設及國家推動的建設,技術性或其他專業預先規定之確立及適用之指導原則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此規範是否注意到1990年10月9日聯邦政府公告（國家公報第41號）中關於重大設施核准程序之加速指導原則

· 是

· 此規範無須此原則

· ＊否

（9）與現今相較，此規範約束更多人員或事務？

· 否

· ＊是

（10）是否可預見此範將加重”間接國家行政主體”（如地方自治團體）的財政預算?

· 否

· ＊是，可預見

（11）是否可預見此規範將加重經濟或私人財務負擔?

· 否

· ＊是，可預見一年         台幣

· 是，但無法預估

（12）是否已徵求執行機關、專業機關之意見?

· 是

· 否

是否已調查被涉及之團體、法人及組織之意見?

· 是

· 否

此規範是否事先已被試驗過?

· 是

· 否，因為不需要

是否此規範之全部或部分，於直接或間接行政之外，能被執行（組織方針第13號）

· 是

· 否

（13）若此規範具有命令及禁令，是否實務上將會非常重視此挸範？

· 是

· 否

（14）若此規範涉及到自治行政機關（如鄉鎮），則此自治行政機關之決定權整體而言:

· 被擴大

· 被限制

（15）若此規範涉及巿民，是否能在程序上及以較親民方式表現？

· 是

· 否

（五）法令解釋及諮詢

慕尼黑市政府每個部門皆設有法制單位，負責解釋、適用法令，如有疑義或部門間之爭議，再由法律部門協助統一解釋、處理，但執行時仍以市長之裁決為準，而法令的最終解釋權，則歸屬於法院。

慕尼黑市法律部門的編制為五名人員，主任一位及同仁四位，分別負責公法事務及私法事務；但慕尼黑市政府全部的法制人員有二百餘位，主要分散於各個業務部門之法制單位，一般業務部門皆有十位左右的法制人員，較小的也有六、七位，較大的例如都市計劃部門，則有二十餘位。另有一些負責專業法律的法制人員，則以任務區分，例如負責資訊保護之法制人員，共有十五位，分散於各個業務部門工作。

慕尼黑市是德國第三大都市，人口一百三十萬，公務員約有五千人，市政府的二百餘位法制人員，皆係經國家考試及格任職，同時具有法官及律師之資格；法制人員的資格及進用，在全德皆是如此。

（六）訴訟之處理

訴訟原則上由行政機關法制人員自行處理，倘遇涉及歐盟等新興法律領域的案件、或是有關公司法等較為複雜的案件，方自民間委聘律師處理。如有需要，法律部門也會協助處理訴訟相關事宜。

（七）契約之訂定

契約原則上亦由行政機關法制人員自行草擬訂定，涉及專業性的部分，則洽由業務人員擬訂。法律部門亦視各機關需要協助審查合約內容，目前實務上由於文化部門較缺乏法制人員，較常要求法律部門的協助。

慕尼黑市並未特別就常用契約類型編寫契約範例，但很多傳統以行政處分為之之行政事務，現在亦漸改以行政契約為之，例如警察部門與申請示威遊行者訂定契約，約定應遵守之規範等等。

四、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考察報告
（一）黑森邦地方自治之架構及原則(
法蘭克福為屬於黑森邦之地方自治團體（邦之直轄鄉鎮kreisfreie Gemeinde），黑森邦下，有縣（Landkreis）及邦直轄之鄉鎮（kreisfreie Gemeinde），縣層級下又有鄉鎮，黑森邦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對縣及鄉鎮之地方自治，作下述原則性規定：

1）鄉鎮在自己的責任下，於其地區，為整個地方性公共行政之排他性的主體。鄉鎮得執行任何的公共任務，但其任務因重大的公共利益，經由法律明文規定劃歸專屬於其他單位者，不在此限。

2）鄉鎮聯合會在其法律規定權限範圍內，享有相同的地位。

3）鄉鎮及鄉鎮聯合會就其事務所享有自治行政的權利，為國家（邦）所保障。國家（邦）的監督僅限於該項自治行政，以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加以執行。

4）對於鄉鎮及鄉鎮聯合會或其委員會，得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賦予依照指示履行之國家（邦）任務。

5）國家（邦）應對於鄉鎮、鄉鎮聯合會及委員會以負擔及財政調整方式，確保其執行自己的任務及委託任務所必要的資金財源。國家並應對上述地方團體提供其為自主性的公共活動所需，並以自己的責任管理的收入來源。

而縣及鄉鎮依此黑森邦憲法之原則，各別有縣地方自治法及鄉鎮地方自治法，以處理其地方事務，茲簡述如下：

1、縣：縣係鄉鎮地方組成之團體，為區域性公法人。縣依鄉鎮地方自治之原則，治理其轄區。縣的轄區包括鄉鎮及非屬鄉鎮而在本法生效時屬於縣之土地。

（1）縣的職權範圍：

縣在法律無其他規定情形下，於轄區內執行其所屬鄉鎮地方無法執行之公共任務；並督促其所屬鄉鎮地方執行任務,輔助鄉鎮地方自治，平衡鄉鎮地方間之負擔；其任務應限於一致性、無偏頗照護全縣或縣之多數部份居民。

現存的特別行政應儘可能廢除。在未將其移轉至鄉鎮地方的行政機關時，應移轉至縣的行政機關；原則上不應為新的特別行政。

又行政任務得由法律規定依指示移轉於縣。此法律應規定指示權之要件、範圍及履行此任務所需之必要費用。指示應限於一般性之命令，原則上不得侵害個案之執行。

（2）縣的自治規章：

縣在法律無其他規定情形下，得制定規章，以處理其事務。但法律明文規定規章應得監督機關同意時，須監督機關同意方得制定。規章得規定，故意過失違背命令或禁令處以罰鍰。規章須公布。若未規定生效日期，公布後即生效力。

（3）縣的新義務：

賦予縣新義務，須有法律依據；縣履行新義務所需之必要費用，須同時於此法律中規定。侵害縣的權利，須得法律許可。執行上述法律之行政命令，須得內政部長之同意，但邦政府之行政命令不在此限。

（4）縣承受鄉鎮任務：

a）縣在執行其任務，經濟上合目的且必要時，得承受縣轄區所屬鄉鎮或目的團體之設施於其權限範圍內。

b）上述承受須縣議會決議。此決議須得縣議員法定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c）承受之條件當事人得以契約約定之。若契約不成立，則由縣之監督機關確定承受之條件。

d）縣在其職權範圍內，為特定目的創辦設施，或承受其所屬鄉鎮或目的團體之設施時，得決定此設施之任務專屬於其權限。又決議適用第（b）之規定。

2、鄉鎮：依黑森邦鄉鎮地方自治法第一條規定，鄉鎮係民主國家之基礎，為區域性公法人。經由鄉鎮代表會以自治行政方式，謀求居民之福利。

（1）黑森邦鄉鎮之任務(






















（2）鄉鎮之機關

a）鄉鎮代表會（Gemeindevertretung）

鄉鎮代表會依鄉鎮地方自治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為鄉鎮之最高機關，決議並監督鄉鎮之行政。在城市之鄉鎮代表會則稱為市議會（Stadtverordnetenversammlung）。

b）鄉鎮委員會（Gemeindevorstand）
鄉鎮理事會依鄉鎮地方自治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為合議制，係鄉鎮之行政機關，在城市之鄉鎮委員會則稱為市政府（Magistrat）。

鄉鎮委員會係以鄉鎮長為主席，首席委員及其他委員組成。鄉鎮委員會之成員不得同時為鄉鎮代表。但依第四十一條繼續執行公務之鄉鎮委員會之成員不在此限。

鄉鎮委員會之任務在代表會決議後六個月內，於鄉鎮已具資財範圍，處理鄉鎮目前進行之行政。依鄉鎮地方自治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特別是執行下列七項任務：

aa）執行法律、法規命令及監督機關依法頒佈之指令。

bb）籌備及執行鄉鎮代表之決議。

cc）完成地方自治法所賦予之鄉鎮事務及鄉鎮代表分配之一般或個案之鄉鎮事務。

dd）管理鄉鎮公共設施及經濟事業及其他鄉鎮財產。

ee）依法及依鄉鎮代表會之決議分配鄉鎮稅捐予義務人，開闢稅收及徵收鄉鎮收入。

ff）制定財政計畫及投資計畫，監督公庫。

gg）代表鄉鎮，執行會議書面交換及鄉鎮文書事務。

鄉鎮理事會應以適當方式，特別係以公開已完成事務之收支報告之方式及照料鄉鎮人民在自治行政上之利益，指導鄉鎮人民有關鄉鎮鄉鎮行政之重要問題。

（3）鄉鎮的自治規章

鄉鎮地方在法律無其他規定情形下，得制定規章，以處理地方事務。但法律明文規定規章須得監督機關同意時，須監督機關同意方得制定。規章得規定，故意過失違背命令或禁令處以罰款。規章須公布。若未規定生效日期，公布後即生效力。

（4）監督機關及方式

邦對鄉鎮之監督，在確保鄉鎮依法行政，並服從上級機關依法所作出之指令。監督之執行，不應侵害鄉鎮決策權及其所負之責任。

a）監督機關(
aa）邦首都維斯巴登（Wiesbaden）及法蘭克福市之監督機關為內政部長。

bb)超過五萬居民之鄉鎮監督機關為縣長（Regierungspräsident）。其上級監督機關為內政部長。內政部長得將其為上級監督機關之權限移轉於其下屬機關。

cc）其他鄉鎮之監督機關為鄉鎮地方首長(Landrat)，上級監督機關為縣長。

dd）最上級監督機關為內政部長。

ee）縣同時以鄉鎮團體身份參與鄉鎮地方首長為監督決議機關之事務時，由上級監督機關決定之。依本法須監督機關同意或決定之事務，並涉及數個縣內之鄉鎮或縣的數個行政區（Regierungsbezirke）其主管機關為共同直接上級監督機關或由其指定之特定監督機關。

b）監督方式
aa）指導：

監督機關於任何期間要求鄉鎮地方報告地方事項；並得進行實地審查及視察，或要求其作口頭及書面報告，及查閱案件及其他資料。又得參與鄉鎮代表會、鄉鎮委員會、區諮議會（Ortsbeirat(）之會議。
bb）糾正：

監督機關得於決議後六個月內，廢棄其違法之決議或命令，並要求其回復基於此違法決議所為之措施其原來之狀態。

cc）命令：

鄉鎮不履行其法律上義務或任務時，監督機關得命令其於一定期間內採取所有必要措施。

dd）代行處理：

鄉鎮未於一定期限內履行其監督機關之命令時，監督機關得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並以鄉鎮之費用代行或委託第三人執行。

ee）委任受託人：

為使鄉鎮之行政得依法進行，且有必要時，及監督機關依鄉鎮地方自治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至第一百四十條所定之指導、糾正、命令及代行處理權限不足時，上級監督機關得委託受託人，以鄉鎮之費用執行該鄉鎮全部或特定任務，受託人處於公法職務關係，就撤回（Widerruf）公務員職位之規定準用於此項關係，內政部長得針對特定案件或案件之特定種類將上級監督機關之權限移轉於監督機關。

ff）解散鄉鎮代表會：

鄉鎮代表會持續的無決議能力時，監督機關應將其解散。又無法以其他方式確保鄉鎮依法完成其任務，上級監督機關得將其鄉鎮代表會解散。

gg）上級監督機關之親自介入：

監督機關未於一定期間內執行上級監督機關之命令時，上級監督機關得取代監督機關地位行使鄉鎮地方自治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至第一百四十條所規定之指導、糾正、命令及代行處理權限。

c）法律救濟途徑：不服監督機關之命令時，得依行政法院法之規定提起撤銷之訴。

d）監督機關之同意

aa）監督機關之同意應書面授與。規章、決議及其他應得監督機關同意之鄉鎮措施，直至同意授與時，始生效力。其他生效要件不受影響。監督機關未於收受申請案三個月內拒絕同意或將同意申請案決定之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bb）邦政府得以法規命令，一般性或在特定要件下，免除原須監督機關之規章決議及其他措施。前項免除邦政府應通知其監督機關。

e）對鄉鎮進行強制執行、破產程序

aa）因金錢債務而欲對鄉鎮進行強制執行者，債權人須先取得監督機關之許可（處分），但涉及物權之實行不在此限。監督機關在許可處分中須確定，准許對何者在何時進行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應依民事訴訟之規定為之。

bb）對鄉鎮之財產，不得進行破產程序。

（二）法蘭克福市政府之組織架構

法蘭克福市是隸屬於黑森邦（Hessen）之直轄市（kreisfreie Gemeinde），該邦人口有六百萬人，法蘭克福市之人口則佔六十五萬人，一般因為德國的對外窗口以法蘭克福機場為主，會誤以為法蘭克福是一個很大的城市，其實它只是地位重要而已，行政組織上相當於鄉鎮的編制，很多行政任務也未必由政府機關自己執行，乃是交由民間的公司組織去執行。

因法蘭克福在行政組織上相當於鄉鎮的編制，故適用黑森邦鄉鎮地方自治法，依該法第九條之規定，市議會及市政府為法蘭克福市之立法及行政機關，市政府由市長以及委員會組成（參見同法第六十五條），市長由全市居民直選，委員則由市議會選（參見同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a）。市議會負責制定法案；由其選出之委員會，類似一個機關首長會議，但委員並非市長下屬，委員會在施政上的權限甚至大於市長，市長亦不能將委員解職，兩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各項政策的決定及推動，主要由委員會負責，市長為市政府的代表人、所有市府員工的上級長官，其主要職務係籌備及執行市議會之決議，主導及監督整體行政之進行，分配職務予委員會之成員，但市議會決議委託市府公務員執行之情形不在此限。市長並得於緊急情況下，為必要措施之命令，然應立即將情形報告委員會（參見黑森邦鄉鎮地方自治法第七十條）。

（三）地方立法權之範圍

地方自治權受憲法所保障，至於地方自治的權限範圍，可由法蘭克福市所制定之地方自治規章來說明，該市自治規章類型主要有三：

1、是地方固有的自治範圍，包括都市計劃、社會救助、市民的生活照顧事項等，均由市民代表會訂定法規加以執行。以細部計劃為例，其中包括一些圖表、使用分區管制的相關規定等，均由市民代表會通過；某些部分在制定時亦有市民參與之機制。

2、是邦委辦事項，例如警察法、計程車的價格管理等，此部份係由邦政府訂定法規交由地方執行。

3、是基於法律特別規定所產生的權限，例如大眾運輸事項，由聯邦或邦立法，交由地方執行。

總括來說，地方立法權的範圍並無明確的規定；但有些事項屬於義務性規範，就必須以法規定之，這包括：1.組織性法規。2.有關進行細部計劃程序方面的規定。3.損失補償之規定（例如對榮譽職公務員營業損失之補償）。4.有關預算之規定。在上述事項以外，即屬任意性規範，原則上以「根植於地方」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基礎，只要是與地方有密切相關的事務，地方均可加以立法規範，例如地方稅的徵收、締交姊妹市等等，均被認為屬於地方自治事項。

目前由於法規的規定既多且雜，執行不易，各級政府均積極討論法規簡化及鬆綁的問題，聯邦亦正式成立一法規改革委員會，但實務運作上因成員意見無法統合，而致成效不彰。

有關法蘭克福市市法規之適法性審查，一般可經由行政訴訟直接審查或附帶審查；曾發生一實例，即市政府發布細部計劃公告，漏未指明時間及地點，而遭行政法院在某一具體個案的審查中，宣告該公告不合法全部無效，此即附帶審查之適例。

（四）地方法規之訂定程序

法蘭克福市一般的法規制定程序，乃先由業務主管部門研擬草案，收集整合相關部門的意見，經由該業務部門主管審查訂定草案後，送請市政府委員會（類似本市之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再送請市民代表會審議，如獲通過即可發布施行。

法蘭克福市各業務部門本身即有法制人員之編制，渠等負責法規草案的研擬，而另一獨立於各業務單位之外的法制部門，則對法規草案進行適法性之審查及簽署，該項審查包括是否合於經濟性、是否合於比例原則等等項目。惟就法規的文字、形式及涉及專業性的部分，除非有明顯錯誤，法制部門並不介入，亦即，法制部門的法規審查並不包括合目的性之審查。

至於法制部門參與法規審查的時間，一般係於主管業務部門彙集各部門意見的階段開始介入；惟並無特定時間點或程序之規定，原則上，法制部門須盡其審查義務，儘早介入參與，對於較具爭議性的部分，業務主管部門也可能在較早的時間點即請求法制部門參與溝通協調及討論；而較單純的法規，亦可能直接略過法制部門之審查。法制部門審查時，如遇與業務部門意見相左之情形，一般以協調之方式尋求解決，倘若無法解決，法制部門亦有拒絕簽署之權力。

有關市民參與之機制，在地方自治規章（自治條例）的部分，原則上行政部門於草擬法案時，並無市民參與之相關規定，但法案送市民代表會審議後，市民可參與相關公聽會，對法案之內容發表意見。此外，有一些法治事項，則依據法律規定必須進行市民參與，例如計程車費率之訂定、都市計劃細部計劃之訂定等。其次，在法令規章（自治規則）的部分，對於市民之參與並無強制性的規定，一般並不會進行市民參與；惟行政部門視個案需要可徵詢專家意見，倘若為與各區有關之事務，例如街道名稱之更改等，也會徵詢區民之意見。

有關訂定法案之影響評估，一般而言不會在法令施行前特別去進行影響評估，而是實行後如有窒礙難行再予修法，亦即，累積經驗，在錯誤中學習。以稅制的改革為例，營業稅改革可能影響企業設籍的意願，更進而影響稅收，而主導改革的主要因素，還是政治之決定。

（五）法令解釋及諮詢

法蘭克福市法制部門設有八個單位，約有二十位法制人員，分別負責不同領域的法制事項。與我訪問團會談之主談人，即其部門主管。法蘭克福市之法制部門乃一諮詢機關，其他部門如遇需要，即可向其徵詢法律意見，法制部門表達法律意見，均以部門主管具名統一對外行文，其提供之法律意見僅係建議性意見，不具拘束力，但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會被其他機關採納接受。如遇各單位意見不同時，則由市政府協調裁決。法制部門的法律意見廣為各機關接受，除了其專業性外，儘早介入了解及協調，也是重要的原因。

（六）訴訟之處理

訴訟原則上係由各業務部門之法制人員自行處理，法制部門從旁協助；在強制律師代理之案件，或重大複雜之案件，始委任專業律師處理。一般來說，各部門法制人員都相當肯定本身處理法律案件之能力，如非必要很少委任律師處理，而法院方面也有逐漸開放之趨勢，目前甚至在聯邦行政法院，亦允許業務部門之法制人員代理訴訟案件之出庭。

（七）契約之訂定

契約之訂定原則上亦由各業務部門自行研擬，如有必要，法制部門亦協助提供意見。市政府訂立之契約類型十分廣泛，部分具有一定之格式內容，例如土地買賣契約，部分則有較為複雜瑣碎之規定，例如工程採購合約。

在上述研擬法規草案、處理訴訟、訂立契約等事項中，主要負責處理的還是各業務部門之法制人員，此與法蘭克福市法制部門所採取的編制方式有關；法制人員的編制方式，分為集中式、分散式或折衷式，該市採折衷式之編制，除統一的法制部門外，亦有許多法制人員分編於各業務部門中，俾便了解業務，協助各項法制工作之推展。

肆、考察心得及建議

1、 考察心得

（1） 德國是法治先進國家，法學研究相當發達，各項法制相當完備，可說已建立良好的整體法律秩序。就地方法制而言，自基本法以下，各邦憲法以及各邦所制定的鄉鎮地方自治法（Gemeindeordnung），均已對於邦以下的地方自治團體的地方自治任務詳為嚴謹規範，各級政府任務之權責劃分相當明確。有關中央與地方任務權限之分配，法制比我國更健全，頗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參考。

（2） 德國為聯邦國家，政府所要履行的公共任務，除基本法列舉分配予聯邦外，主要分配予各邦（基本法第八十三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允許外，各邦執行聯邦法律作為自己的事務）。邦以下的地方公共團體，其執行公共任務的項目及範圍相對有限，以法蘭克福所屬黑森邦為例，法蘭克福為邦之直轄市（也是一個Gemeinde鄉鎮），因其地位特殊，雖亦屬於地方自治團體，然就邦的委辦事項，接受內政部長的監督；而一般鄉鎮之監督機關為鄉鎮地方首長，上級監督機關為縣長（Regierungspräsident），超過五萬居民之鄉鎮監督機關則為縣長，其上級監督機關方為內政部長。又邦下有縣（Kreis），縣下有鄉鎮，其中縣的公共任務（法定權限）較少，有關地方自治的公共任務主要下放於鄉鎮層級的地方自治團體。但由於鄉鎮規模不大，故自治事項並不多，多集中在社會福利、文化建設、都市計畫、生活照顧等領域。

其中任意性的自治事項例如公共設施（博物館、運動場、公園等）之提供，法定（義務性）的自治事項例如社會救助、地方性街道之管理、自來水供應、廢棄物處理、消防安全等。至於委辦事項（應接受指示的國家任務）（Weisungsaufgaben），必須在各該法律中明定指示權限的前提、範圍以及費用負擔的規定。且此項指示，原則上只限定於一般性指示（Allgemeine Anordnungen），而不及於個別案件執行的指示。由於其既然接受指示辦理事務，則並非以「自己的責任」執行地方性任務，因此應歸類為委辦事項（但有認為仍屬於自治行政任務或屬混合類型的任務），如建築管理、災害防救、自然保育等。又基於聯邦法律規定之委辦任務，例如教育促進、市民保護等，則聯邦及各邦對於鄉鎮則可就細節部分進行無限制的廣泛的專業指揮監督。上述委辦事項，鄉鎮仍保有人事高權與組織高權。

由上述可知，德國地方政府的公共任務因一大部分已由各邦辦理，故剩餘少部分由規模較小之鄉鎮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在比較法觀察上，與我國法制比較時，由於我國並無邦的層級，第一層的地方自治團體為直轄市及縣市，故其任務事項範圍應大於德國鄉鎮任務事項，此點似應特別注意。

（三）德國地方政府法制部門在法律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其職掌主要有四：

1.對於各項自治法規進行審查並表示意見。

2.對於各機關適用法令疑義，提供法律諮詢意見，但無拘束力。有關法律諮詢意見之提出，必要時與各機關先行溝通協調，以取得共識，確保其執行可行性。

3.對於各機關與人民間所訂立各項重要合約，於訂立前提供諮詢意見。

4.對於各機關所涉及各項民、刑事訴訟及行政爭訟案件，協助提供意見。

（四）德國地方政府法制部門對於自治法規草案的審查範圍，主要偏重於合法性審查。亦即審查其法規有無牴觸憲法（基本法）、法律（聯邦或各邦法律）或其他法規。對於法規政策目的是否與其他政策目的協調一致，也可以提供意見。但此項政策目的妥當性問題，主要屬於各主管機關權責範圍，法制部門通常不予干預。

（五）在立法程序方面，自治法規不論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除個別法規另有特別規定強制市民參與之情形外，一般並未強制規定「市民參與」，因此在研擬草案階段，各機關可自行決定是否舉辦公聽會，讓民眾有表示意見機會。

（六）為提昇法案的品質，德國聯邦司法部訂有聯邦立法計畫之必要性、有效性及明確性之問題審查表，柏林市（邦）及慕尼黑市所屬巴伐利亞邦也訂有類似的法規訂定（修正）之影響評估審查表，以供起草法規時應進行「法規影響評估」等相關事宜，頗值得參考。此與本府近年來推動「法規影響評估」及「法規訂定（修正）之審查表」之構想不謀而合。

（七）另有關訂定法規的立法技術方面，聯邦司法部編印有「法制格式手冊」（Handbuch der Rechtsförmlichkeit），供各機關參考。此項作法也與本府近年來推動「立法範例」手冊之方向大致相同。
（八）地方政府法制部門可分下列三種類型：

1.集中式：集中設立一個獨立於地方政府所屬各機關之法制部門，負責處理法制及訴訟問題。

2.分散式：地方政府所屬各機關自行設立一個法制單位，協助處理法制及訴訟問題。

3.折衷式：地方政府設立一個獨立的法制部門，同時地方政府所屬各機關也自行設立法制單位或法制人員。

上述法制部門建構模式的三大類型，各有其利弊，美國地方政府法制部門傾向於第一種「集中式」的作法，法制部門權責相當大，且具有獨立性，其首長甚至於與市長一樣須經過民選產生。德國慕尼黑市政府似傾向第二種「分散式」類型，其全市府法制人員約有二百人（各部門法制人員各約有六至二十人），但市府本部法制人員大約只有五人而已。德國法蘭克福市政府法制部門採「折衷式」作法，其法制部門約有二十人，但各機關同時另置有法制人員。本府目前作法也傾向採取「折衷式」作法，除府內設法規委員會外，各機關也置有法制人員。折衷式優點為獨立專責之法制機關可提高法制人員之地位，有利於延攬法制人才，增進法制人員專業素養，並可獨立超然表示法律見解，確保地方政府所屬各機關各項法令及行為之合法性；又各機關所置法制人員可熟悉各機關專業領域之業務，就近提供便捷之法律服務。如能促進上述兩種法制人員之交流，更可提昇整體法制作業品質。

（九）德國有關地方政府所涉及之各項民、刑事訴訟及行政爭訟案件，除特別重大複雜、特殊專業或應利益迴避之案件委託律師辦理外，原則上均由各機關自行處理，法制部門協助提供意見。此項作法，故可節省委託民間律師事務所處理之龐大律師費用支出，與本府現況大致相同。

（十）在市政建設考察方面，德國各地方城市公園綠地比例相當大，提供居民充分的及高品質的休閒生活。各城市對於歷史古蹟維護與城市建築物及市容之美化，不遺餘力，不僅展現市民對於歷史文化遺產的高度珍貴與尊重，也使全體居民享受文化薰陶，培養人文素養與氣息，營造出高品質的文化生活環境，從而建立一個相互友愛尊重，把人當人看而具有「人性尊嚴」的社會。
2、 考察建議

（1） 本府可參酌德國有關立法計畫之必要性、有效性及明確性之審查表，通盤檢討本府之法規審查表及法案影響評估。

（2） 德國司法部編印之「法制格式手冊」，可供本府研議「立法範例」手冊之參考。

（3） 繼續研究德國地方法制立法例及學說理論，以供未來地方制度法之修法及本府訂定自治法規之參考。

（4） 本市未來法制建設，宜重視本市市民生活品質水準之提昇，並以建構尊重及維護「人性尊嚴」的社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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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自德國聯邦司法部編, Handbuch der Rechtsförmlichkeit, 2. Aufl. 1999, S.227ff., 原文請見附件一。


(資料來源：Heyde/Ziller, Legislative/Exekutive/Rechtsprechung, Bund/Länder/Kommunen, 18. Aufl., 2000, S.3.；又本行政組織架構只提示基本架構，在各邦仍有差異。


((邦的法院適用聯邦法及邦法。


(((地方團體的人民代表會不僅執行立法任務，同時也為地方團體作成所有重要的行政決定，因此在地方團體的領域，不能稱權力分立。


(資料來源：Musil. Kirchner, Das Recht der Berliner Verwaltung, S. 69 f. 


(資料來源：Heyde/Ziller, Legislative/Exekutive/Rechtsprechung, Bund/Länder/Kommunen, 18. Aufl., 2000, S.49.；又本行政組織架構只提示基本架構，在各邦仍有差異。


(譯自柏林邦政府職務公報，DB1.1 Nr.3/29.02.2000, Fragenkatalog für Rechtsvorschriften，原文請見附件三。





(參見附件四、巴伐利亞邦地方自治法（節錄）。 


( 參考李惠宗，地方自治之監督，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印之「地方自治法2001」，第297頁。


(譯自巴發利亞邦行政機關之一般職務法Allgemeine Geschäftsordnung fur die Behörden des Freistaates Bayern, 17. Aufl., 2001, S. 102-105, 原文請參見附件七。


(參見附件八、黑森邦地方自治法（節錄）。


(引自Daniela Birkenfeld-Pfeiffer/Alfons Gern,Kommunalrecht,3.Aufl.2001,S.105.





(參考黑森邦鄉鎮地方自治法第136條規定


(依黑森邦鄉鎮地方自治法第81條規定，鄉鎮代表會得將鄉鎮劃分為數個區(Ortsbezirke)，在每一個區內應設立區議會(Ortsbeirat) ，其成員依同法第82條規定，為區內市民在鄉鎮代表選舉時同時選出，最少3人，最多9人，在區內有8000以上居民時，最多得至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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